青岛市国家税务局互联网站“税企邮箱”申请表

	纳税人识别号
	
	纳税人名称
	

	申请日期
	
	联系电话
	

	Email地址
	

	申请内容

我自愿申请使用青岛市国家税务局互联网站“我的办税厅”并开通“税企邮箱”，能够按照青国税函[2009]51号的规定使用“税企邮箱”以及“我的办税厅”其他功能。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       

单位公章：          



	以下税务机关填写：

密码：

（建议纳税人马上登录后修改密码）

经办人签字：    


注意事项：

1.青岛市国家税务局对已经开通“我的办税厅”网页申报功能的纳税人已经开通“税企邮箱”功能。

2.如果纳税人在开通“税企邮箱”后再申请开通网页申报方式，则后期开通网页申报时需要重新设置登录密码，纳税人前期使用的“税企邮箱”登录密码自动废止。
